办事指南
1、 受理范围
符合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或个人。
2、 办事条件
（一）因火灾、溺水等意外事件，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二）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案件终结后，造成当事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三）因家庭成员突发重特大疾病，连续三个月支出的月均重特大疾病医药费自付费用达家庭人均月收入的三倍及其以上，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四）因基本生活费、基本医药费和子女基本教育费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月人均生活必需支出连续3个月达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倍及其以上，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或个人；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3、 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事窗口：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民政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除法定节假日）
         8:30-12:00 ，14:00-18:00
4、 申请材料
 （一）临时救助申请；
（二）申请人户口簿（户籍证明）或居住证、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查验），低保、五保和低收入家庭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导致突发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委托申请的，应说明委托原因，介绍委托人基本情况、联系方式、承担委托责任。
（五）申请人农村信用社银行卡
受理：对于具有本地户籍，或持有当地居住证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无正当理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得拒绝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被委托人补齐所有规定的材料。
5、 办事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急办件
6、 办事收费
本事项不收费
7、 办事结果和送达方式
办事结果：审批结果给予公示
送达方式：短信通知
领取地址：本人所提供的银行卡对应银行
8、 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877-4611075
监督电话：0877-4611017
咨询及投诉地址：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